甘孜职业学院2025年高等职业教育

单独考试招生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以及教育部有关规定和四川省2025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（以下简称高职单招）工作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订本章程。
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2025年高职单招工作。
第二章 学校概况

第三条 学校名称：甘孜职业学院；国标代码：14767；主管部门：甘孜州人民政府。
第四条 办学层次：专科；办学类型：公办；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：甘孜职业学院；证书种类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毕业证书。

第五条 办学地点：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燕子沟镇南磨大道1号。
第六条 学校高职单招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健全自我约束、社会监督机制，强化招考行为规范，严格实施招生“阳光工程”。

第七条 学校成立高职单招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面贯彻落实四川省招考委、四川省教育厅高职单招的相关政策、办法及要求，研究制定学校高职单招工作方案，执行有关招生工作的决定。

第八条 学校成立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为组长的纪检监督小组，全程监督高职单招录取工作。

第三章 招生计划

第九条 学校的高职单招计划包括普高类和中职类，招生专业及计划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。
第四章 录取
第十条 高职单招录取工作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下进行，执行“学校负责、招办监督”的录取原则。

第十一条 学校认可四川省规定加分政策，依据加分以后形成的投档成绩进行录取。

第十二条  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，实行分数优先的原则，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，专业志愿之间不设分数级差。投档成绩相同时，按四川省确定的高职单招同分排序规则进行录取。

第十三条 录取专业时，考生所报专业志愿无法满足时，对服从专业调剂者，从高分到低分调剂到未录满专业；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，作退档处理。因考生自愿放弃录取或其他原因退档产生的专业空缺计划，我校不再递补录取。

第十四条 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，执行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及有关补充规定。
第十五条 拟申请放弃录取资格的已投档考生须在4月13日12:00前以书面形式向我校提出申请；申请内容须注明拟放弃录取资格考生的姓名、高考报名号、身份证号、放弃录取资格原因等，并在申请书上附加身份证照片，拟放弃录取资格考生及其监护人还需手写签字盖指纹印，申请书完成后以照片形式发送至邮箱（8093364@.qq.com），我校将根据接收到的申请书办理放弃录取资格手续，若无书面申请的，我校均不受理。

所有考生被正式录取后不得换录，也不再参加普通高考或对口招生考试。

第五章 收费办法及资助政策
第十六条 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标准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财政厅、省市场监管局有关政策执行。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照规定的项目，坚持学生自愿、不得营利的原则收取。
第十七条 学生的国家教育资助项目和资助标准严格按照教育部、财政部、教育厅、财政厅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有关政策执行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八条 考生被录取后，持录取通知书，按我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未经请假（请假需书面请假）或请假逾期者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，视为自愿放弃入学资格。新生入校后，学校统一进行新生复查工作。凡复查不合格的新生，将按照有关招生规定进行处理，直至取消入学资格。

第十九条 我校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录取工作、不收取国家规定外的任何费用。以我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和个人，我校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
第二十条 学校招生部门的联系方式

  通信地址：四川省泸定县燕子沟镇甘孜职业学院
  邮政编码：626100
  招生咨询电话：（0836）6665011   17738950434
  学校网址：www.scgzzyxy.com   

纪检监督电话：18990456665           
第二十一条  本章程由甘孜职业学院教务处（招生就业处）负责解释。

